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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政官商”

——基于三方博弈视角下中国古代食盐专卖制度演进的解释

雷 鸣 邓宏图 郑凤阳 何永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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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 考虑“冲击”因素时的均衡路径图示

正文图 1 对均衡结果的图形表示以市场规模持续扩张作为逻辑前提，但在现实中，除了市场规

模，内部叛乱、军事战争、自然灾害等随机冲击也可能影响贸易收入和商人的市场成本。为了简洁，

我们以正文循环②代表的均衡为例，其他均衡形式可作类比分析。当国家遭受随机冲击，政府希望

通过变革食盐专卖制度获取额外财政来源，此时的食盐专卖收入相较于一般情形会进一步增加。此

外，在冲击的作用下，政府承担的规制成本、商人承担的市场成本和租金成本都有所上升，在图中

表现为倾斜后的成本线，即“P-G 成本线 IV”和“M-G 成本线 IV”。由新的成本线导出的均衡点仍

处于没有冲击时的均衡趋势（从循环①到循环②表现出的合作程度上升）上，而且位于原均衡结果

右下方，表明“冲击”因素强化了一般逻辑的发展趋势，加强了政商合作。由此可以断言，“短期

冲击”可能对原有均衡有均所“加强”或“减弱”，但并不会改变一般化策略互动所决定的均衡演

化路径。当国家面临“持久冲击”，政府会将获取额外食盐专卖利润的需求转化为常态化需求，冲

击因素对制度演化逻辑的影响就表现为食盐贸易收入的持久性上升，此时的均衡路径仍体现在图 I1
所示的结论之中。

图 I1 中国古代“政”“官”“商”合作演进的一般逻辑和核心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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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I “准”市场开放均衡与“准”市场封闭均衡形成的模型化表达

正文对结合图 1 对“准”市场开放均衡与“准”市场封闭均衡形成的逻辑进行了文字性阐述。

此外，我们也可以从政官商分利契约博弈的角度对两类模型的形成做出解释。

下面对“一般化策略分析”中“官员介入、政府管控，商人选择与官员竞争或结盟”的情形做

进一步考察。根据上文假设，经济系统中商人群体比重 和官僚群体比重 随市场规模增加（市场

成本下降、租金成本上升）而上升①，因此 和 可引申为特定历史情境中商人的市场成本指数和租

金成本指数。

在官员介入食盐专卖的前提下，政府和商人在选择签订非平等契约（U）还是平等契约（E）上

进行博弈②。显然商人偏好于平等性契约而政府偏好非平等性契约。如果双方不能达成一致协议，则

双方都只能获取 0 收益；如果双方同意签立平等契约，则二者均分收益；如果双方同意签立不平等

契约，则收益按照 和1  的比例在政府和商人之间进行分配。假设商人群体比重 越大越容易实

现平等契约，官僚群体比重 越大越容易实现非平等契约③。由此刻画双方博弈矩阵如下。

U (1 ) E 

U 

E (1 )

 ( ) ,(1 )( )B V B
M P M BR C C R C S       0, 0

 0, 0  0.5( ) ,0.5( )B V B
M P M BR C C R C S   

商人

政府

图 II1 政府、商人契约选择博弈

定义  B
MR R C  ,由此可以得到政府（V）的期望收益曲线为：      , = 1 V

V PU R C     、

   = 0.5 V
V PE R C   , ； 商 人 （ B ） 的 期 望 收 益 曲 线 为 ：   , = (1 )B BU R S       、

     , = 1 0.5B BE R S    。通过利润比较，我们可以分析变量 , ,R  变动对契约选择（ ）的影

响，如下图所示。

①
《明史·刘体乾传》记载，“历代官制，汉七千五百员，唐万八千员，宋极冗至三万四千员。本朝自成化五年，

武职已逾八万。合文职，盖十万余。”
②
非平等契约表示只有部分商人进入食盐专卖体系，即政府向商人提供局部有偏的产权保护，政府获得远大于商人

的收益（ 0.5  ）；平等契约表示政府允许大部分商人甚至全部商人进行食盐专卖并为其提供产权保护，形成一种

更加开放包容的市场格局，此时双方好似建立了一种平等的合作关系从而可以平分经济收益（ =0.5 ），当然，完

全平等的契约很难实现，我们认为落在 =0.5 较小右邻域内的契约都是平等性契约。见 Bowles et al.（2021）。
③
商人群体比重越大（商业力量越强大），商人的市场成本越低，政府则越有动机建立与商人的合作，从而商人在与

政府的分利契约中越占据谈判主动权，更容易实平等契约；官僚群体比重越大说明商人遭受官员的盘剥越严重，从

而越需要政府提供产权保护，此时政府在分利契约中占据谈判主动权，更容易走向非平等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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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政府的收益线；

表示商人的收益线；

表示以政府策略为代

表的均衡结果；
UE 表示使得政府策略发生

转变的市场成本指数临界

点；
EU 表示使得商人策略发生

转变的租金成本指数临界

点。

 、 ：0 UE EU 1

 V
PR C 

0.5 BR S 0.5 V
PR C

 ,V U 

 ,V E 

 ,B U 

 ,B E 

(1 ) BR S 

U 均衡 E均衡 E U , 均衡

E

U 

U

E

图 II2 政、官、商博弈与均衡的演进

图中
UE 左侧表示市场成本较高的情形，

UE 和 EU 之间表示市场成本有所下降的情形，分别

对应上文中的循环①和循环②，即 U均衡和 E均衡。 EU 右侧表示市场成本进一步下降、租金成本

进一步提升的情形，政府本会维持循环②下的策略，但当官员强势介入政商合作以后，商人的租金

成本大幅提高，政、官的目标发生背离，最终专卖制度将走向何方取决于三者之间的互动。



《经济学》（季刊） 2025 年第 2期

4

附录 III “政官商”博弈的展开与不同均衡的产生

为了结合不同历史时期的背景做针对性探讨，延续第二部分的假设，刻画三方博弈格局如下图

所示，支付函数如下表。

商人

不介入 介入

结果①: U

政府 专卖 官员

进入 不进入 管制 不管制

政府

商人 商人

进入 不进入 进入 不进入

结果②

结果③: E 结果④ 结果⑤: U  结果⑥: E

图 III1 政、官、商三方博弈与食盐专卖均衡的历史演进

表 III1 政、官、商三方博弈支付函数

V A B

结果①：U ( )B
MR C  AS (1 )( )B

M BR C S  

结果② ( )A
MR C  (1 )( )A

M AR C S   0

结果③： E ( )B V
M PR C C   A

PC (1 )( )B
M BR C S  

结果④ ( )A V
M PR C C   (1 )( )A A

M PR C C   0

结果⑤：U  ( ) ( )B B A
M P MR T C C T C      (1 )( )A

M AT C S   (1 )( )B B
M P BR T C C S    

结果⑥： E ( ) ( )B B
M MR T C T C     (1 )( )B

M AT C S   (1 )( )B
MR T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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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V 进一步分析：“官商合作”出现及维持的微观机制阐释

政府为利用商人的市场成本优势而将食盐市场向商人群体“开放”是中国古代食盐专卖制度演

化的基本动力，但官员为获取经济利益对专卖体系的“介入”使得商人和政府承担了额外的租金成

本和规制成本，推动食盐专卖制度“偏离”了原本的制度设计路径。对于明清时期食盐专卖制度的

演化和分叉来说，官员和商人合作是食盐专卖制度走向“权贵垄断化”和“体制外”运行的重要原

因。因此需要对明清之际政、官、商的策略行为进行更深入的分析，揭示食盐专卖走向U  均衡和 E

均衡的内生动力。

（一）官员寻利：官商合作的建立

当官员选择“介入”食盐专卖，商人和官员在市场上就具有了竞争关系，商人不得不通过“支

持官员”或者“支持政府”降低租金成本。由于官员存在市场成本劣势，因此也存在利用商人信息

优势的动机。如果商人选择“支持官员”，官商合作即可建立，但商人会因其“背叛”政府的行为

而失去政治收益 BS ；如果商人选择“支持政府”，那么他的第一期博弈收益完全被官员侵占，在下

一期博弈中官员可以再次向商人提出“合作”邀请，商人若选择“接受”，官商合作仍可建立。当

然，官员可能担心遭遇产权保护上的“积极政府”，因此官员可能在第二期博弈主动放弃“合作”，

独自经营“侵占”的市场份额T ，那么商人可以经营的市场份额是 R T 。无论如何，官员作为政商

合作的“入侵者”，他们的“剥削”行为可能导致商人决策发生“颤抖”，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商

人可能永远选择支持政府而拒绝与官员“合作”。如果官员判定商人是这种情况，则在商人选择“支

持政府”以后不会在第二期与商人进行合作，如果官员认为商人支持政府并非其理性选择，在第二

期仍会期待官商合作。官员虽然不能辨别商人“不合作”的动机，但官员可以根据商人过去的表现

而赋予商人“完全不理性”的概率 。博弈情形如下图所示①。

①
收益函数中根据表 1 的情形设定，上角标表示不同情形下的收益。其中

1 (1 )( )B
A MR T C   ; 1 (1 )( )B

B MR R T C    ; 2 (1 )( )AA MR R C   ; 2 (1 )( )B
B MR R C   ; 3 (1 )( )AA MR T C   ;

3 (1 )( )B B
B M PR R T C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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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

合作

不介入

支持官员 支持政府

官员

官员

1 

1 p p

合作

介入

不合作 不合作

接受 不接受  2 3 3, 2A A B BR R R S  22 ,2A BR S 2 3 3, 2A A B BR R R S 

 22 ,2A BR S

 20,2 2B BR S

 1 12 , 2A BR R

 2 1 1,A A B BR R S R 

商人



图 IV1 官、商“合作”的不完美信息博弈

假设官员在第二期不与商人主动合作的概率为 q ，那么商人在第一期与官员合作和在第二期与

官 员 合 作 无 差 异 的 条 件 可 以 表 示 为 ： 1 1 32 (1 )( ) ( 2 )B B B B BR q R S q R S     ， 进 而 得 到
1 1

3 1 (1 )
B B B B

B
B B B B P

R S R S
q

R R S S C
 

 
   

。当 (1 ) B
P BC S  成立时，商人的政治收益低于向官员支付的租金成

本，此时官员倾向于以概率 1 寻求与商人的合作，理性的商人会选择支持官员，但一旦商人表现出

非理性行为，即拒绝合作，官员就会将商人的收益全部抢占。反之，官员会以低于 1 的概率选择寻

求与商人的合作，这就说明了官员的选择确实受到了商人“颤抖”的影响。在存在“颤抖”的情况

下，官员和商人建立“合作”的概率只有1 q ，且这一概率关于 BS 递增，关于 B
PC 递减，表明政府给

予商人的政治收益 BS 越大时，官员需要提高与商人的“合作”概率1 q （降低剥削程度 B
PC ）才能至

少使商人在第一期与官员合作和在第二期与官员合作无差异；同样地，官员对商人的剥削程度 B
PC 越

高时，官员只需要以一个较低“合作”概率1 q （由小的 BS 满足）即可使商人在第一期与官员合作

和在第二期与官员合作无差异。总之，商人在政府和官员能够给予他们的“保护”之间进行选择，

只有与官员合作带来的经济收益能够覆盖因背叛政府而损失的政治收益，或者政府给予商人很小的

政治收益但官员对商人的剥削程度很高时，官商合作才可以建立。

（二）商人的策略：内部一体化与外部一体化

当商人通过外生的方式（如贿赂）与官员建立联系，需要在每期向官员支付固定金额的“投资”；

当商人通过内生方式（比如联姻、资助家族子弟科考）与官员合作，在期初需要付出巨额投资，但

一旦“投资”成功，以后各期的边际成本将趋于 0。异质性商人的选择取决于生产率的差异①。

①
考虑到中国古代商人群体在经营范围、活动区域、价值观念、社会网络等方面的不同，商人（群体）的异质性假

设是合理的，这种异质性特征会导致商人的生产率差异，进而反映在市场成本上。这里的生产率是一种比生产效率

更广的概念，可以称作“综合生产率”或“总生产率”，不仅包括商人在经营商业的经济效率，也包含商人通过社

会交往构建社会网络的社会效率、适应选官制度变化的学习效率、更新价值观念并进行创新的适应性效率等。基于

此，即使中国古代商人群体在经济效率方面的差异可能不大，但在综合生产率方面具有较大不同。蔡洪滨等（2008），
刘建生等（2012）等学者的研究以徽商和晋商为样本，研究了不同商人群体的差异，并证明了由此导致的中国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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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Helpman et al.（2004）、Melitz（2003），假定商人能够经营的市场规模受商人结交官员

方式的影响，即 ( )h hR p F p  ，其中 h 取值为 N、E、D，分别代表不结交、以外生方式结交、内生

方式结交官员； 为外生变量（ 1  ），表示既定商人群体面临的市场的需求价格弹性； p表示价

格水平，F为模型参数。对于特定商人，其市场成本为 B
MC ， 刻画了异质商人的市场成本与全体

商人平均市场成本（ B
MC ）的相对关系，从而1  表示商人的生产率大小；租金成本 B

PC 是商人进入

食盐专卖预付的启动成本，假定为 1f 。
据此可以写出商人在不结交官员时的利润函数： 1( )N B N

Mp C F p f     ，通过一阶条件可求

得满足利润最大化的定价
1

B
N MCp  





，并得到此时的最大化利润为 1

max 1( )
1

B N
N MC F f 


 

 


 。当商人

采取外生方式结交官员，假设商人每期支付的固定投资与食盐供给量正相关，不妨设为 ( )hR p  ，因

此商人的最大利润为 1
max 1( )

1

B E
E MC F f  


 


 


 。当商人采取内生方式结交官员时，由于培养家族

子弟参与科举付出的成本具有“一次给付”特征，所以商人需要付出的固定成本 2f ，由此得到商人

的最大利润为 1
max 1 2( )

1

B D
D MC F f f 


 

  


 。

通过对三种情形下商人的最大利润进行比较即可推知商人不同结交策略的临界条件。首先，求

解 max max( ) ( )D E    可 知 商 人 采 取 内 生 而 非 外 生 方 式 结 交 官 员 的 临 界 条 件 为 ：

1 1
2( ) ( ) 0

1 1

B BD E
M MC CF F f     

   
 

  
 

  ，不等式左侧关于异质商人生产率的倒数  递减，因此生

产率越高的商人越倾向于采取内部一体化的方式与官员建立联系。其次，对于那些无法采取“内生”

方式与官员建立联系的商人群体来说，不结交官员和通过“外生”方式结交官员需满足的生产率关

系为 E N
B
MC
   ，可见只有生产率更高的商人采纳负担因结交官员而产生的额外成本支出。

将商人的选择策略表示在下图，其中为了比较不同生产率下的利润差异，假设三种类型的商人

提供相同的产量（ N D EF F F  ），横轴表示商人的生产率水平，纵轴表示商人的利润水平。我们

发现，随着商人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商人可能依次通过外生一体化、内生一体化方式与官员建立联

系，最终导致官商家族的出现。历史上，一些普通的中小商人无法与官员建立合作，因而进入开中

法后“守候支盐有至数十年者，也有祖孙相代而不得盐①”，最终不得不退出食盐贸易；还有部分商

人如王海峰、韩玻、徐昂等同张四维等官僚往来密切，建立起合作关系；另有一些大商人通过培养

子弟科举、联姻等方式形成了官商家族、商官家族，张四维、王崇古、马自强等都是明证（刘建生

等，2021）。无论如何，在开中法后期，官员和商人根据生产率水平进行配对组合，他们逐渐将食

盐专卖权贵化了。

商人群体的分化演进。
① 《明史》



《经济学》（季刊） 2025 年第 2期

8

max

1  

max
N

max
D

max
E

1
N

  1
E

  1
D

 

不进入

盐业市

场

进入盐业

市场但不

结交

“外生”方式结

交

“内生”方式结

交

1f

1 2f f 

图 IV2 异质性条件下商、官结交方式的比较利润分析

（三）政府选择：超发盐引与守支问题

食盐贸易权贵化发展趋势下，权贵商人凭借垄断能力和皇帝的偏爱“超支”盐引，造成了严重

的守支问题。研究认为，开中法实行前盐商可以货币直接购盐行销，是一种银货两讫的交易形式，

但开中制度的输粮过程将支盐转变为实质上的期货交易（孙晋浩，2006）。当封建政府掌控盐引这

一信用凭证的发行权，缺失国家信用担保的“信用超发”将加剧开中法的守支问题。因此，我们认

为超发盐引是政府为满足中小商人支盐需求、降低中小商人租金成本的无奈之举，却也是政府追求

经济收益的主观行为，在政府维系开中法的“公心”和谋取经济收益的“私心”的双重推动下，开

中法走向了衰弱。

借鉴陈涛和韩毅（2008），本文认为政府（V）和商人（B）进行有限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假设

政府发行的实际盐引数 X取决于商人对盐引的预期 eX ，即 ( )eX x b X X   ，其中 x 表示一定时期

内全国食盐的产量，b 表示实际盐引数对预期外超发盐引数的敏感程度；政府的效用函数 2 2=VU I X
取决于白银数量 I 和盐引数量 X；假设政府拥有白银价值不会低于盐引价值： L XP I P X   。政府的

最优规划问题为： 2 2max = . . ( )e
V L XU I X s t X x b X X and P I P X       。解得政府效用最大化的

盐引数量为
2

2 2 2

( )e
I

X I

bX x bP
X

P b P







。
如果政府事先承诺拿到盐引的商人可以如期支盐，商人选择“支持

政府”，则有 eX x X x ， ，此时最优发行盐引数为
2

*
2 2 2

( 1) I

X I

b bxP
X

P b P






。一旦政府做出了使得商人

相信的承诺，他有没有偏离最优盐引数 *X （超发盐引）的动机呢？不妨假设这种动机存在，即有

*X x ，从而
2

2 2 2

( 1)
1I

X I

b bP
P b P






成立，化简得到
2

2
X

I

P
b

P
 ，可见该条件由大的白银价值 IP和小的盐引价值 XP

满足。

与“一条鞭法”等财政税收制度的变革相一致，明中后期白银货币化、税收白银化的程度不断

加深，白银对政府的价值不断提升①。由此我们断言，开中法走向衰败不仅仅是因为官商合作对政商

合作的替代，在“一条鞭法”改革的大背景下，出于对白银货币的渴求，政府自身的策略行为成为

加速开中法崩溃的重要因素。在政府的主动选择下，最终“召募虽勤，上纳浸寡，盐法于是乎大坏

① 虽然不尽精确，但可以以铜钱为计价物，发现明朝中后期白银价值的上升趋势。严艳考证，明代白银兑换铜钱的

比率在 1368-1525 年间为 1 两白银兑铜钱 1200-800 文，1525-1575 年间为 1 两白银兑铜钱 3600-1000 文，1575-1625
年间为 1 两白银兑铜钱 600-1000 文，1625-1650 年间为一两白银兑铜钱 1000-5600 文（刘方圆和王恒伟，2012）；此

外黄阿明（2010）也提到成化、正德、嘉靖部分时间由于制钱质量下降、私钱横行导致银贵钱贱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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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
①
”。

（四）三方“利益共容”：官商联盟下的“官私并存”

随着清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规模的扩张
②
，官、商通过合作节约的租金成本可能永远大于政

治收益，此时政府通过给予商人政治收益以将商人纳入专卖制度的措施面临失效，政府不得不在保

证自身基本经济收益（即维系均衡U  ）的前提下允许官商联盟寻求更大的经济利益，这就是官员和

商人联手创造的“私盐”市场。

在私盐市场中，政府默许“官商联盟”进行“自由竞争”，从而形成类似于开放市场的产权保

护格局，即图 3 中的均衡 E。在古代中国帝国治理逻辑中（周雪光，2014），官商联手贩私的均衡

并不是纲盐法均衡的补救机制，也不是后者失败的负面效应，他们相互依存、并行运作、互相补充，

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和不同时点上相互转化。这种“转化”的例证之一就是清中后期的盐商对皇室的

“捐输报效”。单就两淮盐商来说，从雍正五年（1727）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捐输总额就达到

950 万两，乾嘉两朝报效总数高达 3700 万两
③
。由此可见，即使是在原额主义财政下，高度集权的

中央政府仍可通过与官商联盟等经济主体深度契合攫取正额外收入（彭凯翔，2021）。

私盐均衡和纲盐法均衡共同支撑了清代的食盐专卖体系，官商垄断联盟是这两种看似“矛盾”

的均衡结果同时出现的原因。周黎安（2014）认为，委托人和承包人之间存在的多委托人

（multi-principals）和多任务代理问题（multitasking agency），是理解代理人激励与行为的关键。官

员作为政府的代理人必须承担政府规定的“缉私任务”（陈锋，1996），保证政府的“正盐”收入

不受侵害；同时，作为官商垄断联盟的有机组成部分，官员必须保护商人的贩私行为，即官员承担

了商人分配的“纵私任务”。在两种相互“冲突”的任务之下，官员在本质上与政府和商人建立了

“多委托-单代理”的共同代理关系（Bernheim and Michael，1986），官员的策略选择对两种均衡的

演化产生了深刻影响。

假设官员（A）作为风险厌恶的代理人同时受雇于风险中性的政府（V）和商人（B），“纵私

任务”对“缉私任务”具有负外部性，因而官员“缉私”的努力水平 Ve 和“纵私”的努力水平 Be 会

同时影响到政府的收益 VR 和商人的收益 BR ，假设为 V V V VB B VR e e u    、 B B B BR e u   ④。作为回

报，政府和商人分别给予官员一定的激励，用 =V V VW R 和 =B B BW R 表示，因此官员的总收益为

V BW W W  ，官员的效用函数为 ( ) WU W e   ，  为绝对风险厌恶系数。此外，官员所付出的努力

成本可以表示为 2 21 1( , )
2 2V B V BC e e C e C e    ，C 为官员的成本系数（Siqueira et al.,2009）。

根据张维迎（2004）的研究，我们可以将官员的预期效用水平写为：

2 2 2 2 2 21 1 1 1( ( ))
2 2 2 2V V V V VB B B B B V V B B V BE U W e e e s s C e C e                         ；# IV1

官员从政府处得到的激励的预期效用为：

2 2 21 1( ( ))
2 2V V V V V VB B V V VE U W e e s C e              ; # IV2

政府的预期效用为：

( ( )) (1 ) (1 )V V V V V VB BE U R e e         ；# IV3
商人的期望效用为：

①
《西园闻见录》

②
清康熙十八年（1679）人口达到为 16000 万，乾隆四十一年（1776）人口数为 31150 万（曹树基，2001），由此

可见人口的快速扩张。
③ 《江苏省志:第 24 卷·盐业志》
④
其中， B 表示官员完成“纵私”任务所付出的单位努力水平对商人收益的贡献度，且 0B  ； V 同理； 0VB  表

示官员完成“纵私”任务所付出的单位努力水平对政府收益的负外部性影响。并且，我们假设努力的外部效应不会

大于主效应，即 VB V  且 VB B  。最后， Vu 和 Bu 是服从于正态分布（均值为 0，方差为
2s ）的随机变量，测

度政府和商人收益的随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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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 )B B B BE U R e    。# IV4

至此，我们可以建立如下的委托-代理模型：
,

max ( ( )) max ( ( ))

. . ( ( )) 0 max ( ( ))
V B

V B

V B

V e e

E U R and E U R

s t E U W and E U W
 


。

求解可知政府和商人给予官员的最优激励比例分别为 * 1
2V  ， * 1

2 4
VB

B
B





  ，这说明在分配私盐

收入时政府和商人应当与官员近似地“平分”收益，即签订一种“平等契约”。官员在“缉私”任

务和“纵私”任务上的努力程度分别为 *

2
V

Ve C


 、 *

2 4
VBB

Be C C


  ，这意味着即使在 0VB  的条件下，

* 0Be  仍可能成立，从而官员会在“缉私”和“纵私”上同时付出努力，导致纲盐法（均衡U  ）和

私盐（均衡 E）同时出现。最后， *
Be 对 VB 的边际影响为正，这说明随着 VB 上升，官员会在在“纵

私”上花费更多努力，当我们用 VB 表示市场规模扩张（商业经济发展）的程度①，那么市场规模越

大，均衡U  和均衡 E同时出现的概率将越高，这解释了纲盐法的垄断均衡并不是中国古代食盐专卖

制度演化的唯一均衡，也说明了体制内的纲盐均衡和体制外的私盐均衡同时出现的时机是在市场规

模很大的清代而非秦汉、唐宋。

① ( 0)VB  描述了官员增加“纵私”努力对“缉私”产生的负外部效应，这种负效应会随着市场规模扩大而下降，

即 VB 随着市场规模扩张而下降。为理解这一点，不妨想象一种极端情况，当市场规模极小，比如只有 1 单位食盐

收益时，一旦官员“纵私”，那么正盐收入就变为 0，从而这种负效应是“完全”的（ VB  ）；当市场规模

极大，即使官员“纵私”也不会大量抢占正盐收入，从而这种负效应是“局部”的（ 0V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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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V 模型推导过程

（一）商人的策略分析

我们假设商人采取不同方式去“结交”官员时会影响到其可获得的市场规模，市场规模可以表

示为：

,     
( ) ,     

,     

N

E

D

F p N
R p F p E

F p D
















 



表示不结交官员

表示通过“外生”方式结交官员

表示通过“内生”方式结交官员

，# V1

其中， p表示食盐价格水平， 为外生变量（ 1  ），表示既定商人群体面临的市场的需求价格弹

性， F 为模型参数。

假定商人经营的市场成本系数为 B
MC ，其中 B

MC 可以理解为一定时点上全部商人的平均市场成

本，系数则刻画了不同商人的绝对市场成本差异，当越大，商人提供同样数量的食盐需要付出

更多的市场成本，因而与商人的市场成本反向相关，为方便起见，假设1 可以代表商人的生产

率水平。此外，商人进入食盐贸易体系需要付出一定的启动成本，记为 1f 。
1.求解三种策略下的最大化利润

（1）商人采取不结交策略时的利润函数

若商人采取不结交策略，则其利润函数可以表示为：

1( )N B N
Mp C F p f     。# V2

可得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FOC）:

1(1 ) 0
N

N B N
MF p C F p

p
      

   


  ，# V3

移项合并解得：

1
N B

Mp C 




 。# V4

此即使得“不结交”策略下商人利润最大化的最优价格水平。将此价格水平代回最初始的利润

函数，有：

1

1

1
1

( )

( 1) ( )
1 1

( )
1

N B N
M

B N B
M M

B N
M

p C F p f

C F C f

C F f







 
  

 
 
 







  

  
 

 




  



。# V5

（2）商人采取“外生”结交策略时的利润函数

若商人采取“外生”结交策略，则其利润函数可以表示为：

1( )E B E
Mp C F p f       。# V6

可得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FOC）:

1 1(1 ) 0
E

E B E E
MF p C F p F p

p
           

    


   ，# V7

移项合并解得：

1

B
E MCp    







 
。# V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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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即使得“外生结交”策略下商人利润最大化的最优价格水平。将此价格水平代回最初始的利

润函数，有：

1

1

1
1

( )

( 1) ( ) ( )
1 1

( )
1

E B E
M

B
B E M
M

B E
M

p C F p f

CC F f

C F f







  

     
 
  

 







   


   

 


 



  



。# V9

（3）商人采取“内生”结交策略时的利润函数

若商人采取“内生”结交策略，则其利润函数可以表示为：

1 2( )D B D
Mp C F p f f      。# V10

可以发现此时相较于“不结交”的官员，采取“内生”方式结交官员的商人只是付出了额外的

固定成本 2f ，其总边际成本没有发生改变，因而此时的一阶条件与“不结交”策略下商人的一阶条

件完全相同，进而使得利润最大化的价格也相同，为：

1
D B

Mp C 




 ，# V11

将其代回利润函数，有采取“内生结交”策略商人的利润水平为：

1 2

1
1 2

( )

( )
1

D B D
M

B D
M

p C F p f f

C F f f





 

 
 





   

  





。# V12

2.比较静态分析

上面已经求得三种策略下的最大化利润水平：

1
max 1( )

1

B N
N MC F f 

 
 


 ；# V13

1
max 1( )

1

B E
E MC F f  

 


 


 ；# V14

1
max 1 2( )

1

B D
D MC F f f 

 
  


 。# V15

令 max max( ) ( )D E    可得：

1 1
1 2 1

1 1 1

( ) ( )
1 1

1( ) [ ( ) ( ) ] 0
1

B BD E
M M

D B E B
M M

C CF Ff f f

F C F C

 

  

    
   
   

 

 

  


   

 

   


 

   
。# V16

为方便分析，我们假设 N D EF F F  ，显然在 1  的条件下，上式中
1 1[ ( ) ( ) ]D B E B

M MF C F C       是关于 的减函数，因而是商人生产率1 的增函数，这就表

明生产率越高的商人，其选择“内生”方式结交官员的约束集合越“松弛”，从而越可能采取内生

方式结交官员。基于此，我们可以认为我们观察到采取内生方式结交官员的商人一般是生产率更高

的商人。

下面，我们令不结交官员的商人的利润函数为 0，可以求得使得不结交官员的商人为实现正的

利润，其生产率应满足的条件为：

1 11 1( ) ( )
1

N B
M N

fC
F

   


 


  ；# V17

令通过外生方式结交官员的商人的利润函数为 0，可以求得使得通过外生方式结交官员的商人为实

现正的利润，其生产率应满足的条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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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 1( ) ( )
1

E B
M E

fC
F

    


  


  。# V18

根据我们对 F和  做出的假设，令上面两个式子相等，可以求得：

E N
B
MC
   ，# V19

从而有
1 1
E N

    。这表明，为实现正的贸易利润，生产率更高的商人才会选择与官员结交，生

产率较低的商人而不是选择任何方式与官员结交。

综上所述，生产率最低的商人会选择不结交，生产率次低的商人会选择外生方式结交，生产率

最高的商人会选择内生方式结交官员。

（二）政府的策略分析

根据正文假设，可以写出政府的最大化问题为：
2 2max   =

. .    ( )
        

V
e

I X

U I X

s t X x b X X
P I P X



  
  

。# V20

我们只考虑存在内点解的情况，把约束条件代入目标方程，将此问题转化为无约束极值问题：
2 2

2 2 2 2 2

max   =

=( ) ( ) 2 ( )

V

e eX

I

U I X
P X x b X X x b X X
P



     
，# V21

则可求得 VU 关于 X 的一阶条件为：

2 22 ( ) 2 ( ) 2 0eV X

I

U PX b X X bx
X P


    


 ，# V22

移项化简求得：
2 2 2

2 2 2 2 2 2

( ) ( )e e
I I

I X X I

b X bx P bX x bPX
b P P P b P

 
 

 
 

。# V23

这就是文中提到的使得政府效用最大化的最优盐引数量。

（三）三方利益共容

根据正文的假设和模型设定，将已知条件列示在下。

官员预期效用水平：

2 2 2 2 2 2

( ( ))
1 1 1 1
2 2 2 2

V V V V VB B B B B

V V B B V B

E U W e e e

s s C e C e

     

   

  

   

  

     
；# V24

政府给予官员激励的预期效用水平：

2 2 21 1( ( ))
2 2V V V V V VB B V V VE U W e e s C e             ；# V25

政府的预期效用水平：

( ( )) (1 ) (1 )V V V V V VB BE U G e e        ；# V26
商人的预期效用水平：

( ( )) (1 )B B B BE U G e    。# V27
并且我们可知所需求解的委托—代理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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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    ( ( ))

max    ( ( ))

. .      ( ( )) 0
          max ( ( ))

V

B

V B

V

B

V

e e

E U G

E U G

s t E U W
E U W






。# V28

下面进行求解。

首先，求解官员的最大化问题，即选择最优的努力水平以最大化自身的预期效用水平：

,

2 2 2 2 2 2

max ( ( ))

1 1 1 1                          
2 2 2 2

V B
V V V V VB B B B Be e

V V B B V B

E U W e e e

s s C e C e

     

   

  

   

  

     
。# V29

将 ( ( ))E U W 分别对 Ve 和 Be 求一阶导数，可得满足官员预期效用最大化的一阶条件：

( ( )) 0V V V
V

E U W C e
e

 
  


  ；# V30

( ( )) 0V V V
V

E U W C e
e

 
  


  ；# V31

化简可将 Ve 和 Be 分别表示为：

V V
Ve C

 



， V VB B B

Be C
   


 

。# V32

然后，将商人的参与约束假设为束紧约束，可得：

2 2 21 1( )
2 2V V V VB B V V Ve e s C e          。# V33

再次，将上式代入到政府的最大化问题：

2 2 2

max    ( ( )) (1 ) (1 )

1 1 1[ ]
2 2

V
V V V V V VB B

V
V V V

V

E U G e e

s C e


   


 



   


 

 

   
，# V34

结合 V V
Ve C

 



，即将政府的最大化问题转化为：

2 2
2 2

2

2
2

1 1 1max    ( ( )) [ ]
2 2

1 1(1 ) [ ]
2 2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E U G s C
C

s
C



  
 




  


 

  

   

   

。# V35

显然，此问题的最大值点为
* 1 2V  ，这就是政府给予官员的最优激励份额，可以发现，政府

与官员之间签订的恰好是“平等契约”。

再者，将 Be 的表达式代入商人的最大化问题，并求解得：

2 2 2

max    ( ( )) (1 )

(1 )

B
B B B B

V VB B B
B B

B V VB B B B B V VB B B

E U G e

C

C


 

   
 

          

 


 

  




  

      

。# V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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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 )BU G 对 B 求导数可得该最大化的一阶条件：

2 2( ( )) 1 [ 2 ] 0B
B V B VB B B

B

E U G
C

     



   


    ，# V37

即可得：

* 1 1
2 2 2 4

V VB VB
B

B B

  


 
   


。# V38

这就是政府给予官员的最优激励份额，显然，商人与官员之间签订的也无线逼近于“平等契约”

的一种合同，初次之外我们还可以发现，在中国古代官商强弱的历史背景之下，商人可以获得的利

润份额虽然接近 0.5，但始终小于这一阈值。

最后，我们将最优的利润分配比例带入到第一步求出的 Ve 和 Be 表达式，即可得到：

*

2
V

Ve C


 ， *

2 4
VBB

Be C C


  。# V39

这就是前文提到的官员分别针对“缉私”任务和“纵私”任务的最优努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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